
附件2

《关于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的起草说明

1、 起草过程

（一）政策背景。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养老服务，省市相继出台了《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 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赣办发〔2023〕10号）、《九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方案的通知》（九府办发〔2023〕17号）等文件。
（二）调研起草。区民政局按照上级政策要求，结合我区实际，广泛听取区级相关部门、街道、养老机构意见建议等，起草了《实施方案》。

    （三）征求意见。区民政局将《实施方案》提交区委组织部、区财政局和各街道等34家单位征求意见，共收集建议1条，采纳1条。其中18家单位书面回复无意见，15家单位逾期未回复，视为无意见，最终形成《实施方案（送审稿）》。
二、总体考虑

在《实施方案》起草过程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考虑:一是对标上级文件要求。全面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文件精神,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原则,逐条细化我区具体落实措施，明确责任单位，全面落实省、市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方案。二是充分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征求意见稿》在全面落实上级文件规定的基础上，结合我区养老服务发展现状和实际工作开展情况，增加了一项措施。提升老年人助餐服务可及性。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养老助餐服务，切实为有助餐需求的老年人提供助餐服务，真正解决老年人“吃饭难”问题。三是注重增强基本养老服务供给能力和精准性。提出增加兜底性、普惠性养老服务供给，完善养老服务网络，增加基本养老服务供给和便利化可及化水平。通过开展老年人能力综合评估,建立动态识别、探访关爱机制等措施,逐步实现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提高服务精准性。

三、主要内容

《实施方案》分为总体要求、主要措施、组织保障三大部分,提出了21条具体措施。一是总体要求。坚持基础性、普惠性、共担性、系统性原则,加快建成覆盖全体老年人、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重点聚焦老年人面临家庭和个人难以应对的失能、残疾、无人照顾等困难时的基本养老服务需求。二是明确主要措施。建立六个方面21条具体措施：1.制定落实基本养老服务清单，确保清单服务事项全部兑现,全面落实。2.建立精准服务主动响应机制，加强基本养老服务统计工作，开展老年人能力综合评估,建立精准服务和动态管理机制,加强残疾老年人养老服务保障，落实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提升基本养老服务信息化水平。3.增强基本养老服务供给能力，科学规划养老服务设施，落实养老设施配建要求，发挥公办养老机构基础作用，发展普惠性养老服务。4.提高基本养老服务便利化可及化水平，完善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推进医养结合服务发展，增强居家养老照护能力，推进无障碍环境改造。5.完善基本养老服务保障机制。完善经费保障机制，落实优惠扶持政策。6.提升基本养老服务质量。加强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加强从业人员队伍建设，开展养老机构等级评定。三是加强组织保障。将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重要议事日程，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督促指导，健全考评机制，强化政策宣传,凝聚社会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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